陇川县文体广电旅游局2016年部门预算
情况说明
 

一、部门主要职能职责
陇川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是行政管理部门，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有关文体、广电、旅游工作的法律、法规和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。负责研究制定全县文化事业新闻出版事业、体育出版事业、体育事业、广播电视事业、旅游事业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并加以实施完成。依法对我县新闻出版，著作权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我单位2016年在编实有人数103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在职103 人，退休人员38 人；在编实有车辆13辆。
    三、2016 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2016 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115.68 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，同比增长34%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115.68万元，同比增长34%，其中：基本支出 748.92万元，项目支出 366.76万元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
1、工资福利支出 489.41万元
即人员工资由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村（居）委会干部工资、临时人员工资等构成；
2、商品和服务支出 70.91万元
其中：办公费 65.03万元，业务费 0万元，福利费0 万元、工会费3.98 万元、退休公用经费1.9万元；
核定标准：办公费核定每人年均 6700元，工会费核定在职人员应发工资总额的2％，退休公用经费核定退休人员每人年均500元；
3、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88.6 万元
其中：离、退休费188.6 万元；
核定标准：离退休人员工资依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审核批复按档次、分级别核定到人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
1、商品服务支出274.45万元，主要用于文化管活动费8万元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8万元；文化惠民活动补助4万元；全民健身活动经费9.45万元； 2015年省旅游发展专项补助经费220万元；老年人体育事业经费20万元；可移动文物普查经费5万元。
2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.91万元，主要用于老放映员的补助支出；
3、其他资本性支出46万元，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8万元；图书馆购书经费8万元；乡镇农场管委老年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经费30万元。
 

